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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新

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方案审查审批工作，明确审查重点，统一审查标准，提高审查

质量，做好审批服务保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

和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等，制定本审查要点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水土保持方案应内容完整，编制规范，结论明确合理。审

查工作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开展，坚持客观公正、

科学可行，认真遵守国家保密规定，把握好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坚持生态优先。全面落实水土流失预防保护要求，

严格控制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，强化表土资源保护、弃渣

减量和综合利用，最大限度减少可能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。

（二）坚持因地制宜。根据项目所处区域、行业特点以及

项目水土保持调查与勘测成果等，确定有针对性、切实有效的

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与要求。

（三）坚持底线思维。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制

度，将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等管理要求落实到审查审批全过程，

守牢“不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危害”底线。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

标准规范要求的坚决不予审查通过。

（四）坚持突出重点。既要注重对水土保持方案内容完整

性的审查，更要重视对弃渣综合利用、取土场和弃渣场选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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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土资源保护利用、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等内容的审查，确保方

案内容系统完整、重点突出。

二、关于项目及项目区概况

应包括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、施工组织、工程占地、土石

方平衡、拆迁（移民）安置与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、施工进度

和自然概况等。重点审查：

1.项目组成及建设内容应与立项文件或所处阶段的主体设

计文件一致。

2.应明确项目总体布置及项目各组成部分平面布置情况；

竖向布置应明确原地面标高、设计标高，以及采取的防洪排水、

边坡防护等措施。

3.项目有依托工程的，应明确依托工程立项、建设内容及

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等情况。

改扩建和分期建设工程，应明确各阶段建设内容及衔接关

系。

4.工程征占地应明确占地性质、类型和面积，并以县级行

政区域进行统计。

5.土石方平衡（含表土）应明确挖方、填方、借方、弃方

和调配情况。表土应单独平衡。借方来源、弃方去向应明确。

6.涉及拆迁（移民）安置与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的，应明

确拆迁（移民）规模、安置方式和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方式、

建设内容，以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等。

三、关于水土保持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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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包括项目选址（线）、建设方案与布局、工程征占地、土

石方平衡、表土剥离利用、取土场设置、弃渣场设置、施工方

法与工艺等评价内容。重点审查：

7.禁止在水土流失严重、生态脆弱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

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，确因国家发展战略和保障国计民生需要

建设的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，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，

依法办理审批手续。

8.项目选址（线）应当依法严格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、

重点治理区。确实无法避让的，应进行分析论证，执行水土流

失防治一级标准，截排水与拦挡工程级别和防洪标准应提高一

级，林草覆盖率应提高 1—2 个百分点。根据项目特点，合理采

取提高桥隧比、控制标高、优化施工工艺、加强工程管理等措

施，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，具备条件的应布设雨洪集

蓄与沉沙设施等。

9.工程布局与建设方案应符合绿色设计要求，主体设计应

开展减少工程征占地面积和土石方数量的相关工作，临时占地

应避免占用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等，施工结束后恢复为原土地利

用类型，工程建设方案应从水土保持角度进行比选分析论证，

并对工程建设推荐方案从水土保持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和要求。

10.土石方挖填数量计算应准确，土石方流向应合理可行。

对同时存在弃方和借方的项目，应论证其合理性。借方来源和

弃方去向应合法、合规、可行。取土场、弃渣场应进行设置必

要性与合并设置可行性的分析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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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涉及弃渣的，应开展弃渣综合利用调查，制定综合利用

方案，明确综合利用途径、方向等，对综合利用涉及需要设置

堆存场地的，应布置拦挡、截排水等有效的防护措施。

弃渣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转让的，应明确交易方式、市

场消耗能力。

12.涉及土石方挖填确需进行表土剥离的，应开展表土资源

调查，表土资源调查成果应包含土壤类型及分布情况、项目占

地范围内表层土厚度、可剥离范围及面积、利用途径等。严格

控制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，表土保护措施应全面有效，后

期利用方向明确可行。表土资源不足的，应明确表土来源或提

出土壤改良方案。

13.涉及取土场的，取土场位置应明确。禁止在崩塌和滑

坡危险区、泥石流易发区内设置取土场。涉及河湖管理范围的，

应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

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取土场要素信息应全面准确，防护措施、后期恢复方向应

合理可行。表土及无用料等的临时堆放、处置与防护要求应明

确。

14.涉及弃渣场的，弃渣场位置与运渣方案应明确。弃渣场

选址应经相关管理部门及土地权属单位（个人）确认，落实用

地可行性。禁止在河湖管理范围（含水库淹没区）内设置；禁

止在对公共设施、基础设施、工业企业、居民点等有重大影响

的区域设置。下游一定范围内有敏感因素的，应进行论证且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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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结论能够支撑选址合规要求。

弃渣场要素信息应全面准确，弃渣堆置方案合理，恢复方

向可行。4 级及以上弃渣场应进行勘察。

四、关于防治责任范围和防治目标

应包括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、防治目标等。重点审查：

15.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根据项目组成、建设内容、施

工组织等确定。

16.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应根据项目所处地区水土保持

敏感程度和水土流失影响程度确定；指标值按等级及分区确定，

涉及调整的，应合理论证。

五、关于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

应包括土壤流失量预测和水土流失危害分析等。重点审查：

17.土壤流失量预测参数和预测结论应科学合理。

六、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布设

应包括防治区划分、措施总体布局、分区措施布设、施工

要求等。重点审查：

18.防治区应根据地貌类型、水土流失类型及强度、工程布

局、施工组织设计等划分。

19.措施总体布局应根据区域水土流失状况、行业特点及施

工组织等明确综合防治措施体系。防治措施应覆盖防治责任范

围和施工全过程，并与主体工程施工时序相匹配、与周边环境

相协调。

20.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应明确工程级别与设计标准。截排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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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的水文及水力计算应准确，工程类型、型式、结构应合理，

并做好排水顺接；土地整治措施应满足复耕或植被恢复要求。

21.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应明确级别与设计标准。植物措施配

置方案应根据项目区立地条件、项目特点确定，并与确定的植

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相匹配。

22.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应明确布设位置、面积、实施时段。

超过一个生长季的项目，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增加植物防护措

施。

23.弃渣场级别应准确，防护工程级别与设计标准应合理，

措施体系应全面。拦挡工程、截排水工程等应结合地形地质条

件布设，工程型式、结构等应合理。弃渣场和拦挡工程的稳定

性结论应明确可靠。

24.边坡防护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应采取生态防护型式，

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；应制定防止边坡溜渣的措施。

七、关于水土保持监测

应包括监测范围和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、频次、点位布设、

实施条件和成果等。重点审查：

25.监测范围明确，时段合理，内容全面，方法、频次、点

位布设符合实际并满足要求。

26.3 级及以上弃渣场应采取视频监控。

八、关于水土保持投资概（估）算与效益分析

应包括投资概（估）算编制原则与依据、编制说明与概（估）

算成果、效益分析等。重点审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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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编制原则科学，价格水平年确定及费用构成合理，材料

价格符合实际，费率计取符合水土保持和行业要求。

28.措施单价分析应齐全准确，投资应满足水土流失防治工

作需要。

29.效益分析数据来源合理，计算过程、方法、结果准确。

九、关于水土保持管理

应包括组织管理、水土保持施工、后续设计、水土保持监

测、水土保持监理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。重点审查：

30.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和各参建单位水土保持责任应明确，

水土保持工作内容和任务应纳入施工合同，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

和绿色施工要求明确。

十、关于附件与附图

应包括相关附件、附图等。重点审查：

31.附件应包含项目立项或相关支撑性文件。涉及水土保持

违法违规情形的，应附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意见。

涉及弃渣场的，应附相关管理部门和权属单位（个人）的

意见。4 级及以上弃渣场应附地质勘察报告结论。涉及弃渣综

合利用的，应附相关支撑性材料。

32.附图应包含地理位置图（应标出涉及的水土流失重点预

防区、重点治理区和水土流失严重、生态脆弱区）、水系图、项

目区土壤侵蚀图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、监测点布置图、

总体布置图、分区防治措施总体布局图、典型措施布设图等。

涉及取土场、弃渣场的，应开展“一场一图”措施布设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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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），附位置、地形和影像等图件，并能够反映下游至少 1

公里范围内的地形地物信息，明确措施布设和表土堆放场位置。

十一、关于方案变更

33.涉及补充或修改方案的，应明确与原方案的关系，补充

或修改理由应充分，补充或修改的方案满足减少地表扰动与植

被损坏范围、减少弃渣量等水土保持要求。

34.涉及水土保持措施变更的，其防治效果应不低于原措

施。

35.涉及弃渣场变更的，应开展弃渣减量化、资源化论证。

附件：1.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特别要求

2.铁路、公路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3.水利、水电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4.管道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5.核电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6.煤炭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7.输变电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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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位于东北黑土区、北方风沙区、西北

黄土高原区、南方红壤区、西南岩溶区、青藏高原区、平原地

区和城市区域等类型区的生产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。

一、东北黑土区

1.应合理利用和保护黑土资源。对依法占用黑土地的，表

土应能剥尽剥，按规定的标准进行剥离，并应就近用于新开垦

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、被污染耕地治理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土

地复垦等。

2.在丘陵漫岗区宜布设坡面径流排导工程，并做好排导工

程两端的防护及与自然沟道的顺接。

3.防护措施应考虑冻害影响。

二、北方风沙区

4.应保护地表结皮层、沙壳、砾幕。裸露地表和堆土区应

及时防护，减少裸露时间，并采取苫盖和洒水降尘等临时措施。

5.在干旱缺水地区植物措施应配套灌溉设施。

三、西北黄土高原区

6.禁止违法占用淤地坝。

7.开挖或填筑边坡应采取削坡开级、挡土墙、工程护坡等

措施，保持安全坡度，并布设截（排）水和排水顺接、消能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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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。

8.沟坡施工道路应设置排水沟、消力池，并顺接至自然沟

道。

四、南方红壤区

9.坡面应根据汇水情况布设径流排导工程。

五、西南岩溶区

10.应避免破坏、堵塞地下暗河和溶洞等地下水系。

六、青藏高原区

11.应布设围挡措施，严格控制施工范围，保护原有地表植

被。

12.高原草甸区应严格实施草皮的剥离、保护和利用。

13.植物措施应优先使用乡土树种草种，合理配置乔灌草植

被。

14.防护措施应考虑冻害影响。

七、平原地区

15.应采取沉沙措施，防止河网、水系、渠道淤积。

16.取土场宜以宽浅式为主，注重取土后的恢复利用措施。

17.应优化场地、路面设计标高，或采取其他措施，减少外

借土石方量。

八、城市区域

18.应采用下凹式绿地和透水材料铺装地面等措施，增加降

水入渗。

19.应综合利用地表径流，设置蓄水池等雨洪利用和调蓄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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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

20.应按照当地有关弃渣收集、清运、集中堆放的管理规定，

做好弃渣处置。

21.裸露面应及时采取洒水、苫盖，运输渣土车辆车厢应全

密闭遮盖，车轮应冲洗，防止产生扬尘和泥沙进入市政管网。

22.应提高林草植被建设标准，注重景观效果，配套建设灌

溉、排水和雨水利用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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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铁路、公路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铁路、公路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

求。

1.项目平面布置与竖向布置介绍中应包含路线走向及平纵

断面缩图、路基标准断面图、高填深挖路段典型断面图。

2.特殊路基处理应明确具体分布位置、处理方案及工程量

等。

3.表土堆放场、临时堆土场、隧道施工平台等设置情况明

确。

4.在高填深挖路段，应开展桥隧替代方案的论证，结论应

支撑推荐方案。

5.制（存）梁场、预制场、拌和站等应优先利用既有场地；

施工便道应永临结合布设。

铁路项目铺轨基地应开展既有和相临基地综合利用比选。

6.山丘区、临河段道路和隧道洞口施工平台下边坡应采取

拦挡、护坡等工程和植物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措施，防止坡面溜

渣。

7.制（存）梁场、铺轨基地、预制场、拌和站、施工生产

生活区、施工便道等应开展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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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水利、水电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水利、水电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

求。

1.应通过优化设计最大限度提高工程永久征地范围内林草

覆盖率，原则上不低于按标准确定的指标值。

2.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以工程建设征用地面积为基

础，并结合工程及施工布置、移民安置规划等确定。防洪工程、

改扩建工程、除险加固工程等无需征收或征用但扰动的土地应

纳入防治责任范围。

3.开展阶段验收的，应明确相应的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。

4.对于水电工程，应按照行业规范要求开展弃渣场选址及

多方案比选论证，堆渣量超300万立方米或最大堆渣高度超100

米的弃渣场应进行专门论证。

5.应根据后期土地复耕、植被恢复的表土资源需求，分析

确定表土剥离量，涉及水库或水电站的应结合表土资源需求和

淹没区表土资源调查情况，充分利用淹没区表土资源。

6.对于水利工程，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深度应符合主体工程

设计阶段的深度要求。

7.4 级及以上弃渣场的拦挡、排洪工程建筑物选型和结构

应进行必要的比选论证，并根据地质勘察成果做好拦挡、排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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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基础处理设计。

8.对于水利工程，水土保持投资概（估）算编制依据、原

则、方法和成果应与同阶段工程设计文件中的水土保持投资内

容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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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管道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管道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。

1.应按地形地貌明确线路长度、作业带宽度、施工道路数

量；应明确横坡敷设、顺坡敷设长度、穿越山体和水体方式和

数量；应分类型明确管沟开挖断面图。

2.涉及施工导流的，应明确导流方式、结构型式、挖填土

石方量及来源等。

3.应优先采用隧道、定向钻、顶管等方式穿越水体、山体，

穿越水体应优先采用钢板桩等围堰方式。采用大开挖方式穿越

水体、山体的，应充分论证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。

对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、重点治理区的，须减少管道

作业带宽度。

4.管沟开挖面和局部需场平的施工机械作业区应剥离表

土，堆土及无开挖填筑的施工机械作业区域宜采用铺垫保护措

施。

5.横坡回填应设置合理排水措施，不能形成拦水堤；顺坡

应分台阶回填。

6.管道作业带应恢复原土地利用类型，在管道线路中心线

两侧各 5m 范围内，禁止种植深根植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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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核电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核电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。

1.海工工程、海域航道、港池等清淤物采取海抛处置的，

不计入土石方平衡，但应明确其数量及处置方式；作为场地填

筑或需在陆上设置弃渣场（中转场）的则应计入土石方平衡。

2.最后一期工程，应明确临时用地利用方向，需恢复植被

或复耕的应明确硬化地面拆除数量及去向、覆土数量和来源。

3.施工布置应充分利用预留场地。

4.厂区林草覆盖率应考虑核电行业规范要求，并结合各期

工程施工场地布设和后期利用（恢复）情况综合确定。

5.海岛区水土保持措施应考虑防台风要求。

6.海堤等临海坡面自然海蚀线以上边坡，应结合坡面类型

合理考虑植物防护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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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煤炭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煤炭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。

1.煤矿地面总布置、开拓开采方案与开采接续计划、施工

组织与建设计划应明确。

2.井工矿建设期井巷工程量、排矸量与利用、堆弃方案，

及生产期年排矸量、综合利用方案应明确。禁止设置永久性煤

矸石堆放场。临时排矸场规模不应超过 3 年储矸量，后续综合

利用方案可行。

3.露天矿内排、外排土计划与排土场设置、排土工艺等应

明确。采掘场占地应按采掘场初期征地范围或采掘场设计水平

年地表境界范围计列。

4.井工矿井下或露天矿采掘场排水量、排水去向与综合利

用情况应明确。

5.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，露天矿采区接续与排土计划

应满足能尽快实现内排的要求。

6.应明确施工期、设计水平年和生产期水土流失防治目标，

在计算各项防治指标值时，露天矿的采区面积可在防治责任范

围面积中扣除。生产期新增扰动范围的防治指标值不应低于施

工期指标值，其它区域不应低于设计水平年指标值。

7.采掘场、排土场应制定表土（或戈壁砾石）剥离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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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应充分利用煤矿排水保障绿化生态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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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输变电建设项目特别要求

除满足通用要求外，输变电建设项目还应满足以下要求。

1.应按地形地貌类型明确线路长度、塔基、牵张场、施工

道路数量。应根据各类塔基根开及基础型式明确相应的永久征

地、临时占地及土石方挖填情况，涉及大跨越时应明确施工场

地布置情况。

2.变电站（含换流站、开关站等，下同）应逐一明确建设

内容、规模及平面布置和竖向布置，以及工程征占地、土石方

挖填量和进站道路、站外供排水等情况。

3.新建变电站在满足防洪要求下应做到自身土石方平衡；

山丘区塔基应采用不等高基础，并优先采取索道施工方式。

4.塔基区拦挡弃渣的措施应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。

5.变电站应优先采用植草防护措施，干旱区可采用碎石压

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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